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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特定股东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特定股东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上海祥禾涌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祥禾涌安” ）持有南京泉峰汽

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2,101,89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967%，股份

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3年3月23日披露了《特定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祥禾涌安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或其他

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其中，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

日之后180天内（2023年3月29日-2023年9月24日）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101,899股，且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

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

后180天内（2023年4月17日-2023年10月13日）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101,899股，且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

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 若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上市公司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股本除权、除息事项的，祥禾涌安可以根据股本变动对减持计划进行相应调整。

2023年7月4日，公司收到祥禾涌安发来的《关于所持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减持计划实施

进展的告知函》， 截至2023年7月4日， 本次减持计划减持数量已经过半， 祥禾涌安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1,

051,000股，占公司总股本0.3983%，占本次计划减持股份数量的50.0024%。 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祥禾涌安 5%以下股东 2,101,899 0.7967% IPO前取得：2,101,899股

注：因公司“泉峰转债”处于转股期，总股本持续变化，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所提及的“持股比例” 以2023年6

月30日公司总股本263,842,134股为基准计算。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特定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

间（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祥禾涌安

1,051,

000

0.3983%

2023/4/17 ～

2023/7/4

集中竞价交易 14.45-17.27

17,036,

985.00

1,050,

899

0.3983%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特定股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公司将持续关注祥禾涌安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情况， 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时督促祥禾涌安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

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祥禾涌安根据自身资金需要自主决定，在减持期间内，祥禾涌安将根据市场情况等因素选择是

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减持股份的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

将持续关注祥禾涌安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情况， 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时督促祥禾涌安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特此公告。

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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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非公开发行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60,196,560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60,196,560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3年7月12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非公开发行限售股。

（二）非公开发行核准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2】2864号）文核准，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获准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

票。

（三）股份登记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60,196,560股的登记托管手续于2023年1月1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办理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537,237,415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月13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

本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4）。

（四）股份锁定期安排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该部分限售股为自登记日2023年1月11日起六个月，总计60,

196,560股限售股将于2023年7月12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于2023年1月11日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登记，总股本由477,040,855股变更为537,237,415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上市限售股份的持有人承诺其认购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截止本公告日，12位股东

均严格履行上述承诺，不存在未履行承诺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公司保荐机构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公司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非公开发行股票

时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

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60,196,560股。

本次限售上市流通日期：2023年7月12日。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

数量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

通数量

剩余限售

股数量

1 马云 1,719,901 0.32 1,719,901 0

2 上海一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一村尊享7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685,503 0.68 3,685,503 0

3 上海一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一村基石1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842,751 0.34 1,842,751 0

4 上海冰青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冰青量化1号证券投资私募基金 1,842,751 0.34 1,842,751 0

5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685,503 0.69 3,685,503 0

6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2,457,002 0.46 2,457,002 0

7 国泰君安资产管理（亚洲）有限公司-国泰君安国际大中华专户1号 2,457,002 0.46 2,457,002 0

8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125,307 1.33 7,125,307 0

9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285,012 2.29 12,285,012 0

10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835,376 1.09 5,835,376 0

11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127,764 2.63 14,127,764 0

12 UBS�AG 3,132,688 0.58 3,132,688 0

合计 60,196,560 11.20 60,196.560 0

注：若出现比例合计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类别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58,476,659 -58,476,659 0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1,719,901 -1,719,901 0

合计 60,196,560 －60,196,560 0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

A股 477,040,855 60,196,560 537,237,415

合计 477,040,855 60,196,560 537,237,415

股份总额 537,237,415 0 537,237,415

特此公告。

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5日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基金在国信证券开通申购、转换业务及

参与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 ）签订的销售

协议，自2023年7月12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在国信证券开通申购、转换及参与其费率优惠活动。 投资者可在国信证

券办理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及转换等业务，业务办理的具体事宜请遵从国信证券的相关规定。

一、 本次增加国信证券为销售机构的基金产品如下：

基金代码 基金全称

004464 万家玖盛纯债9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4465 万家玖盛纯债9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519206 万家年年恒荣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519207 万家年年恒荣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二、开通旗下基金转换业务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自2023年7月12日起本公司上述基金开通在国信证券的基金转换业务（以下简称“基

金转换” ）。基金转换最低转出份额为500份。同一注册登记机构下的基金之间可以互相转换，同一基金的不同份额之间不

能互相转换。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符合相关基金合同规定的所有投资者。

(二)�基金间转换费用的计算规则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加上转出与转入基金申购费用补差两部分构成，具体收取情况视每次转换时两

只基金的申购费差异情况和转出基金的赎回费而定。 基金转换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1)�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按照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的差额收取补差费。转出基金金额所对应的转出基金

申购费率低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的，补差费率为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和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之差额；转出基金金额所

对应的转出基金申购费率高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的，补差费为零。

(2)�转出基金赎回费：按转出基金正常赎回时的赎回费率收取费用，赎回费最低25%归入转出基金资产。

三、基金参与费率优惠活动

（一）适用基金：

基金代码 基金全称

004464 万家玖盛纯债9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519206 万家年年恒荣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自2023年7月12日起，投资者通过国信证券申购本公司旗下基金的具体折扣费率以国信证券的活动为准。 基金费率

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国信证券销售的基金产品，则自该基金产品开放申购当日起，将同时开通该基金

上述费率优惠，具体费率以国信证券所示公告为准。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36

网址：www.guosen.com.cn

2、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8-0800

网址：www.wjasset.com

风险提示：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

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承诺基金投资最低收益、也不保证基金投资一定赢利，投资者购买货

币市场基金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者存款类金融机构，请投资者在充分考虑风险的情况下谨慎做出投资决

策，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

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

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

方式。

特此公告。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七月五日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新增百信银行

为销售机构并开通转换、基金定投业务

及参与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中信百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信银行” ）签订的

销售协议，自2023年7月11日起，本公司新增百信银行为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销售机构并开通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以

下简称“基金定投” ）业务及参与其费率优惠活动。 投资者可在百信银行办理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投等业

务，业务办理的具体事宜请遵从百信银行的相关规定。

一、 本次增加百信银行为销售机构的基金产品如下：

代码 基金简称

003751 万家瑞隆混合A

015384 万家瑞隆混合C

519199 万家家享中短债A

007926 万家家享中短债C

006281 万家人工智能混合A

014162 万家人工智能混合C

519212 万家宏观择时多策略混合A

017787 万家宏观择时多策略混合C

519185 万家精选混合A

015566 万家精选混合C

519195 万家品质生活A

016600 万家品质生活C

二、开通旗下基金转换业务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自2023年7月11日起本公司上述基金开通在百信银行的基金转换业务 （以下简称

“基金转换” ）。基金转换最低转出份额为500份。同一注册登记机构下的基金之间可以互相转换，同一基金的不同份额之

间不能互相转换。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符合相关基金合同规定的所有投资者。

(二)�基金间转换费用的计算规则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加上转出与转入基金申购费用补差两部分构成，具体收取情况视每次转换时两

只基金的申购费差异情况和转出基金的赎回费而定。 基金转换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1)�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按照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的差额收取补差费。转出基金金额所对应的转出基金

申购费率低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的，补差费率为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和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之差额；转出基金金额所

对应的转出基金申购费率高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的，补差费为零。

(2)�转出基金赎回费：按转出基金正常赎回时的赎回费率收取费用，赎回费最低25%归入转出基金资产。

三、基金定投业务

基金定投是指投资者通过向本公司指定的百信银行提交申请，约定申购周期、申购时间和申购金额，由百信银行在设

定期限内按照约定的自动投资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有关基金定投事

宜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符合相关基金合同规定的所有投资者。

(二)�参与基金

代码 基金简称

003751 万家瑞隆混合A

015384 万家瑞隆混合C

519199 万家家享中短债A

007926 万家家享中短债C

006281 万家人工智能混合A

014162 万家人工智能混合C

519212 万家宏观择时多策略混合A

017787 万家宏观择时多策略混合C

519185 万家精选混合A

015566 万家精选混合C

519195 万家品质生活A

016600 万家品质生活C

(三)�办理方式

1、申请办理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投资者须拥有开放式基金账户，具体开户程序请遵循百信银行的相关规定。

2、投资者开立基金账户后即可通过百信银行申请办理相关万家开放式基金的基金定投业务，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百

信银行的相关规定。

(四)�办理时间

本业务的申请受理时间与基金日常申购业务受理时间相同。

(五)�申购金额

投资者可与百信银行约定每期固定投资金额，每期定期定额申购金额最低下限为人民币10元，无级差。

(六)�扣款日期及扣款方式

1．投资者应遵循相关百信银行的规定与其约定每期扣款日期。

2．百信银行将按照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约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若遇非基金开放日则顺延到下一基金开

放日，并以该日为基金申购申请日。

3．投资者需指定相关百信银行认可的资金账户作为每期固定扣款账户。

4．扣款等其他相关事项请以百信银行的规定为准。

(七)�申购费率

投资者通过百信银行网上交易、手机端及临柜方式参与申购、定投，具体申购费率以百信银行所示公告为准。

(八)�扣款和交易确认

基金的注册登记人按照本款第（六）条规则确定的基金申购申请日（T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 申

购份额将在T+1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 投资者可自T+2工作日起查询申购成交情况。

(九)�变更与解约

如果投资者想变更每月扣款金额和扣款日期，可提出变更申请；如果投资者想终止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可提出解除申

请，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百信银行的相关规定。

四、基金参与费率优惠活动

（一）适用基金：

代码 基金简称

003751 万家瑞隆混合A

519199 万家家享中短债A

006281 万家人工智能混合A

519212 万家宏观择时多策略混合A

519185 万家精选混合A

519195 万家品质生活A

自2023年7月11日起，投资者通过百信银行认、申购本公司旗下基金的具体折扣费率以百信银行的活动为准。 基金费

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百信银行销售的基金产品，则自该基金产品开放申购当日起，将同时开通该基金

上述费率优惠，具体费率以百信银行所示公告为准。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中信百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6186

网址：www.aibank.com

2.�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8-0800

客服传真：021-38909778

网址：www.wjasset.com

风险提示：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

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承诺基金投资最低收益、也不保证基金投资一定赢利，投资者购买货

币市场基金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者存款类金融机构，请投资者在充分考虑风险的情况下谨慎做出投资决

策，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

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

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

方式。

特此公告。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7月5日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基金在东方证券开通申购、转换、定投及

参与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证券” ）签订的销售

协议，自2023年7月6日起，本公司旗下基金在东方证券开通申购、转换、定投及参与其费率优惠活动。 投资者可在东方证

券办理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及转换等业务，业务办理的具体事宜请遵从东方证券的相关规定。

一、本次增加东方证券为销售机构的基金产品如下：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003520 万家1-3年政策性金融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3521 万家1-3年政策性金融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7818 万家CFETS0-3年期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7819 万家CFETS0-3年期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4277 万家北交所慧选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4278 万家北交所慧选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8120 万家北证50成份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8121 万家北证50成份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类

161914 万家创业板2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161915 万家创业板2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9981 万家创业板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9982 万家创业板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8379 万家国证新能源车电池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8380 万家国证新能源车电池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类

519212 万家宏观择时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7787 万家宏观择时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0690 万家互联互通核心资产量化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0691 万家互联互通核心资产量化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0296 万家互联互通中国优势量化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0297 万家互联互通中国优势量化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7182 万家沪港深蓝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7183 万家沪港深蓝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7996 万家沪深300成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A类

017997 万家沪深300成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C类

011243 万家惠裕回报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1244 万家惠裕回报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4571 万家家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4572 万家家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9199 万家价值优势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311 万家经济新动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5312 万家经济新动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4464 万家玖盛纯债9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4465 万家玖盛纯债9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506001 万家科创板2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01075 万家科创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A类

007501 万家科创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C类

004641 万家量化睿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6556 万家量化睿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5650 万家量化同顺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5651 万家量化同顺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二、开通旗下基金转换业务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自2023年7月6日起本公司上述基金开通在东方证券的基金转换业务（以下简称“基

金转换” ）。基金转换最低转出份额为500份。同一注册登记机构下的基金之间可以互相转换，同一基金的不同份额之间不

能互相转换。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符合相关基金合同规定的所有投资者。

(二)�基金间转换费用的计算规则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加上转出与转入基金申购费用补差两部分构成，具体收取情况视每次转换时两

只基金的申购费差异情况和转出基金的赎回费而定。 基金转换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1)�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按照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的差额收取补差费。转出基金金额所对应的转出基金

申购费率低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的，补差费率为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和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之差额；转出基金金额所

对应的转出基金申购费率高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的，补差费为零。

(2)�转出基金赎回费：按转出基金正常赎回时的赎回费率收取费用，赎回费最低25%归入转出基金资产。

三、基金定投业务

基金定投是指投资者通过向本公司指定的东方证券提交申请，约定申购周期、申购时间和申购金额，由东方证券在设

定期限内按照约定的自动投资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有关基金定投事

宜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符合相关基金合同规定的所有投资者。

(二)�参与基金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003520 万家1-3年政策性金融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3521 万家1-3年政策性金融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7818 万家CFETS0-3年期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7819 万家CFETS0-3年期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8120 万家北证50成份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8121 万家北证50成份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9981 万家创业板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9982 万家创业板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8379 万家国证新能源车电池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8380 万家国证新能源车电池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类

519212 万家宏观择时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7787 万家宏观择时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0690 万家互联互通核心资产量化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0691 万家互联互通核心资产量化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0296 万家互联互通中国优势量化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0297 万家互联互通中国优势量化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7182 万家沪港深蓝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7183 万家沪港深蓝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7996 万家沪深300成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A类

017997 万家沪深300成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C类

011243 万家惠裕回报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1244 万家惠裕回报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4571 万家家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4572 万家家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9199 万家价值优势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311 万家经济新动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5312 万家经济新动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501075 万家科创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A类

007501 万家科创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C类

004641 万家量化睿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6556 万家量化睿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5650 万家量化同顺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5651 万家量化同顺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三)�办理方式

1、申请办理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投资者须拥有开放式基金账户，具体开户程序请遵循东方证券的相关规定。

2、投资者开立基金账户后即可通过东方证券申请办理相关万家开放式基金的基金定投业务，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东

方证券的相关规定。

(四)�办理时间

本业务的申请受理时间与基金日常申购业务受理时间相同。

(五)�申购金额

投资者可与东方证券约定每期固定投资金额，每期定期定额申购金额最低下限为人民币10元，无级差。

(六)�扣款日期及扣款方式

1、投资者应遵循相关东方证券的规定与其约定每期扣款日期。

2、东方证券将按照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约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若遇非基金开放日则顺延到下一基金开

放日，并以该日为基金申购申请日。

3、投资者需指定相关东方证券认可的资金账户作为每期固定扣款账户。

4、扣款等其他相关事项请以东方证券的规定为准。

(七)�申购费率

投资者通过东方证券网上交易、手机端及临柜方式参与申购、定投，具体申购费率以东方证券为准。

(八)�扣款和交易确认

基金的注册登记人按照本款第（六）条规则确定的基金申购申请日（T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 申

购份额将在T+1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 投资者可自T+2工作日起查询申购成交情况。

(九)�变更与解约

如果投资者想变更每月扣款金额和扣款日期，可提出变更申请；如果投资者想终止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可提出解除申

请，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东方证券的相关规定。

四、基金参与费率优惠活动

（一）适用基金：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003520 万家1-3年政策性金融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7818 万家CFETS0-3年期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4277 万家北交所慧选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8120 万家北证50成份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类

161914 万家创业板2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9981 万家创业板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8379 万家国证新能源车电池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类

519212 万家宏观择时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0690 万家互联互通核心资产量化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0296 万家互联互通中国优势量化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7182 万家沪港深蓝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7996 万家沪深300成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A类

011243 万家惠裕回报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4571 万家家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9199 万家价值优势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311 万家经济新动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4464 万家玖盛纯债9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506001 万家科创板2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01075 万家科创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A类

004641 万家量化睿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5650 万家量化同顺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自2023年7月6日起，投资者通过东方证券申购本公司旗下基金的具体折扣费率以东方证券的活动为准。 基金费率请

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东方证券销售的基金产品，则自该基金产品开放申购当日起，具体费率以东方证

券所示公告为准。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03

网址：http://www.dfzq.com.cn

2、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8-0800

网址：www.wjasset.com

风险提示：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

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承诺基金投资最低收益、也不保证基金投资一定赢利，投资者购买货

币市场基金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者存款类金融机构，请投资者在充分考虑风险的情况下谨慎做出投资决

策，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

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

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

方式。

特此公告。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七月五日

证券代码：603171� � � � � � � � � �证券简称：税友股份 公告编号：2023-030

税友软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亿企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登记为准）

●投资金额：人民币30,000万元

●相关风险提示：本次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尚需在工商管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手续，能否通过相关核准以及

最终通过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设立全资子公司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求，但亿企创投涉足创业投资业务

领域，仍可能面临投资项目运作风险，包括公司管理、资源配置和对外投资收益未达预期等风险。 公司将加强亿企创

投的资金管理及对外投资管理控制，强化风险防范机制，最大程度降低项目投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税友软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营及战略发展需求，促进公司内生式增长及外延式

扩张协调发展，探索和发现新的业务增长点，同时加强公司投资工作的统一管理规划，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30,

000万元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亿企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登记为准，以下简称“亿企

创投” ）。

2、审批程序

公司于2023年7月3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属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亿企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法定代表人：周可仁

4、注册地：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

5、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0万元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7、出资方式及股权结构：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30,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0%。

上述各项内容最终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登记为准。

三、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亿企创投作为公司对外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将立足于公司经营及战略发展规划，在保障主营业务稳健发展的

前提下，致力于进行优质资源整合、抓住战略性创新机会，使得公司产业布局更加完善，从而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公司

综合竞争力，促进公司长远发展。

本次投资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且本次投资事项目前尚处于设立阶段，预计短期内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对现有业务开展造成资金压力，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从长期来看，本

次投资符合公司的经营及战略发展的需要，对公司提升竞争力，扩大整体规模、提高盈利能力等具有积极作用。

四、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1、本次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尚需在工商管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手续，能否通过相关核准以及最终通过核准的

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设立全资子公司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求，但亿企创投涉足创业投资业务领域，仍可能面临投资项目运作

风险，包括公司管理、资源配置和对外投资收益未达预期等风险。 公司将加强亿企创投的资金管理及对外投资管理

控制，强化风险防范机制，最大程度降低项目投资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投资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

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税友软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7月5日

证券代码：688234� � � � �证券简称：天岳先进 公告编号：2023-031

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累计减持股份超过1%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份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2、股东持股基本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后，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辽宁中德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辽宁中德” ）持有公司30,682,56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1403%；辽宁海通新能源低

碳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新能源” ）持有公司9,543,59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2209%；海通

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创新” ）持有公司3,123,37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269%。 上述股东构成

一致行动关系，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从47,803,587股减少至43,349,53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从11.1247%减少至

10.0881%。

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公司于2023年7月4日收到辽宁中德、海通新能源、海通创新发来的《关于减持比例累计超过1%的告知函》，现

将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告知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一 辽宁中德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 辽宁省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沈辽西路189-1号

名称二 辽宁海通新能源低碳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住所 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106号（812室）

名称三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上海市静安区常德路774号2幢107N室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情况

权益变动情况 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权益变动数量（股） 变动比例

1 辽宁中德

集中竞价

2023年6月5日-2023年6月

14日

人民币普通股 3,245,557 0.7553%

大宗交易 2023年7月3日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 0.0349%

2 海通新能源

集中竞价

2023年6月5日-2023年6月

14日

人民币普通股 1,011,793 0.2355%

大宗交易 2023年7月3日 人民币普通股 46,700 0.0109%

合计 4,454,050 1.0365%

注：1、减持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

2、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转让的情况；

3、截至2023年7月3日，海通创新通过转融通方式出借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为825,000股，上述参与转融通证券出

借业务所涉及股份不发生所有权转移。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辽宁中德 人民币普通股 34,078,125 7.9305% 30,682,568 7.1403%

2 海通新能源 人民币普通股 10,602,084 2.4673% 9,543,591 2.2209%

3 海通创新 人民币普通股 3,123,378 0.7269% 3,123,378 0.7269%

合计 47,803,587 11.1247% 43,349,537 10.0881%

注：1、截至2023年7月3日，海通创新通过转融通方式出借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为825,000股；

2、本次权益变动后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限制转让的

情况；

3、本公告所有表格中的数据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二、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份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大宗交易减持情况，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无需进行预披露。 本次集中

竞价减持涉及权益变动为公司股东履行其减持股份计划，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 披露的 《持股5%以上股东及一致行动人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

2023-026）。

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4、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

5、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此前承诺的情况。 公司将继续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7月5日

中银卓越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开放

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7月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银卓越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银卓越成长混合

基金主代码 016895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3年5月5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银卓越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银卓越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

明书》的有关约定

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3年7月5日

下属分级基金简称 中银卓越成长混合A 中银卓越成长混合C

下属分级基金代码 016895 016896

该分级基金是否开放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期定

额投资

是 是

2.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若本基金参与港股通交

易且该工作日为非港股通交易日时，则本基金不开放申购、赎回或其他业务，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

申购、赎回时除外。

3.日常申购业务

3.1申购金额限制

投资者通过基金管理人电子直销平台或基金管理人指定的其他销售机构申购本基金份额时，每次申购最低金额为人民币10元（含申购费，下同）；通

过基金管理人直销中心柜台申购本基金份额时，首次申购最低金额为人民币10000元，追加申购最低金额为人民币1000元。

基金管理人有权对单个投资人累计持有的基金份额上限进行限制，但本基金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数不得达到或超过基金份额总数的50%（但在

基金运作过程中因基金份额赎回等情形导致被动达到或超过50%的除外）。 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的数量限制。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

定媒介上公告。

3.2申购费率

本基金分为 A、C�两类基金份额，其中A类基金份额收取申购费用，C类基金份额不收取申购费用。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用由投资人承担，不

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等各项费用。

本基金的申购费率如下：

份额类别 单笔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A类 M〈100万元 1.50%

A类 100万元≤M〈200万元 1.20%

A类 200万元≤M〈500万元 0.60%

A类 M≥500万元 1000元/笔

注：1、申购金额中已包含投资者应支付的申购费。

2、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3.3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1）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基金申购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

（2）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3）当接受申购申请对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构成潜在重大不利影响时，基金管理人应当采取设定单一投资者申购金额上限或基金单日净申购

比例上限、拒绝大额申购、暂停基金申购等措施，切实保护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具体请参见相关规定。

（4）当发生大额申购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以采用摆动定价机制，以确保基金估值的公平性。 具体处理原则和操作规范须遵循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

管部门、自律规则的规定。

4.日常赎回业务

4.1赎回份额限制

投资者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 基金管理人不对投资人每个基金交易账户的最低基金份额余额进行限制。

4.2赎回费率

本基金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如下：

份额类别 持有期限（Y） 赎回费率

A类 Y〈7日 1.50%

A类 7日≤Y〈30日 0.75%

A类 30日≤Y〈180日 0.50%

A类 180日≤Y 0.00%

C类 Y〈7日 1.50%

C类 7日≤Y〈30日 0.75%

C类 30日≤Y 0.00%

注：投资人通过日常申购所得基金份额，持有期限自登记机构确认登记之日起计算。

A类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用由赎回A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A类基金份额时收取。 对持续持有期少于30天的投资

人将其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少于90天且不少于30天的投资人将其赎回费总额的75%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不少于90天但少于

180天的投资人将其赎回费总额的50%计入基金财产。

C类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用由赎回C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C类基金份额时收取。 对C类基金份额持有人收取的赎

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产。

4.3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1）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除基金合同另有规定外，基金管理人按“先进先出” 的原则，对该持有人账户在该销售机构托管的基金份额进

行处理，即注册登记确认日期在先的基金份额先赎回，注册登记确认日期在后的基金份额后赎回，以确定被赎回基金份额的持有期限和所适用的赎回费

率。

（2）当发生大额赎回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以采用摆动定价机制，以确保基金估值的公平性。 具体处理原则和操作规范须遵循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

管部门、自律规则的规定。

（3）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对上述业务办理规则、程序、数量限制等进行调整，并在新规则开始实施前依照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

公告。

（4）赎回金额的处理方式：赎回金额为按实际确认的有效赎回份额乘以申请当日基金份额净值并扣除相应的费用，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由此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

5.日常转换业务

5.1转换费率

（1）基金间的转换业务需要收取一定的转换费。

（2）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加上转出与转入基金申购费用的补差两部分构成，具体收取情况视每次转换时两只基金的申购费差异情

况和转出基金的赎回费而定。 基金转换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1）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按照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的差额收取补差费。 当转出基金申购费低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时，补差费为转入基金的

申购费和转出基金的申购费差额；当转出基金申购费高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时，补差费为零。

2）转出基金赎回费：按转出基金正常赎回时的赎回费率收取费用。

（3）基金转换的计算公式

A=[B×C×(1-D)/(1+H)+G]/E

F=B×C×D

J=[B×C×(1-D)/(1+H)]×H

其中，

A�为转入的基金份额数量；

B�为转出的基金份额数量；

C�为转换当日转出基金份额净值；

D�为转出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

E�为转换当日转入基金份额净值；

F�为转出基金份额的赎回费；

G为转出基金份额对应的未支付收益，若转出基金为非货币市场基金的，则G＝0；

H�为申购补差费率，当转出基金净金额所对应的申购费率≥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时，则H=0；

J�为申购补差费。

赎回费按照转出基金基金招募说明书约定的比例归入转出基金资产，转出金额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在转出基金

的基金资产中列支；转入份额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在转入基金的基金资产中列支。

注：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且该销售机构同时代理拟转出基金与转入基金的销售。 基金管理人在不损害各基金持有人权益的情况下可

更改上述公式并公告。

5.2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1）办理时间

自2023年7月5日起正式开通。

（2）适用基金

本基金转换业务适用于与如下基金之间的相互转换：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012705 中银兴利稳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2704 中银兴利稳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2706 中银核心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2192 中银恒泰9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2707 中银核心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3653 中银上海清算所0-5年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014050 中银远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4049 中银远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4226 中银中证800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009877 中银内核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6853 中银汇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8233 中银恒优12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5089 中银景福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2600 中银内核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7035 中银中债1-3年期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006952 中银景元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8232 中银恒优12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5545 中银改革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7318 中银民丰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6480 中银改革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7335 中银中债1-3年期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008773 中银景泰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274 中银景福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1483 中银顺宁回报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9414 中银大健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5030 中银产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9479 中银中证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A

009026 中银高质量发展机遇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5029 中银产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9480 中银中证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C

012191 中银恒泰9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2204 中银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2205 中银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4400 中银民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4399 中银民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5438 中银荣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14227 中银中证800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014398 中银恒悦18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4397 中银恒悦18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7709 中银瑞福浮动净值型发起式货币市场基金C

005689 中银医疗保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7566 中银宁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7708 中银瑞福浮动净值型发起式货币市场基金A

010159 中银医疗保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5690 中银安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10509 中银彭博政策性银行债券1-5年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007718 中银创新医疗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4455 中银成长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6243 中银双息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7753 中银招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6224 中银中债3-5年期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010487 中银顺盈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0500 中银创新医疗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9345 中银顺兴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9346 中银顺兴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4454 中银双息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0962 中银鑫新消费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7752 中银招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9379 中银成长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0965 中银鑫新消费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0321 中银大健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6677 中银稳汇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1045 中银顺泽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1482 中银顺宁回报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6678 中银稳汇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6421 中银弘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11044 中银顺泽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6555 中银稳健景盈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6965 中银乐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17784 中银高质量发展机遇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7021 中银招盈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7022 中银招盈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6577 中银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6578 中银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0996 中银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4453 中银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0939 中银研究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4871 中银金融地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2288 中银稳进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0167 中银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5807 中银宏观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1476 中银智能制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6520 中银稳进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0591 中银健康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699 中银薪钱包货币市场基金

003717 中银量化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1127 中银宏观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1235 中银国有企业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2181 中银智能制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0312 中银金融地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4881 中银量化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2414 中银瑞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2413 中银瑞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2462 中银珍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2461 中银珍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6565 中银活期宝货币市场基金B

000817 中银安心回报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767 中银智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0484 中银量化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6331 中银国有企业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1677 中银战略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0812 中银战略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0311 中银量化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2264 中银研究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0539 中银活期宝货币市场基金A

000572 中银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7205 中银智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4845 中银新趋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1370 中银新趋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7943 中银如意宝货币市场基金E

000805 中银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8556 中银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其中，基金管理人电子直销平台不开通本基金与中银活期宝A、中银薪钱包的相互转换业务，开通中银活期宝A、中银薪钱包赎回转申购本基金，并可办理

本基金转换转出至中银活期宝A、中银薪钱包，基金管理人直销柜台可办理本基金与中银活期宝、中银薪钱包之间的相互转换，详细信息请查阅基金管理

人相关公告。 基金管理人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是否适用于基金转换业务并另行公告。

（3）办理机构

上述转换业务办理机构适用于本基金的各基金销售机构，销售机构名单具体参见基金管理人官网公示或基金管理人公告。 投资者在销售机构办理相

关业务时，需遵循各基金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以各销售机构的实际业务开展为准。

基金管理人将根据业务发展情况，调整业务办理机构，届时将按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刊登公告或在基金管理人官网公示。

（4）基金转换的申请

1）基金转换的申请方式

基金份额持有人必须根据基金管理人与相关销售机构规定的手续，在开放日的交易时间段内提出基金转换申请。

2）基金转换申请的确认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以收到基金转换申请的当天作为基金转换申请日（T日），并在T+1工作日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行确认。 投资者可在T+2工作日及

之后到其提出基金转换申请的网点或网站进行成交查询。

（5）基金转换的数额限制

本基金按照份额进行转换，申请转换份额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单笔转换份额不得低于1000份。

基金份额持有人申请转换时，如剩余份额低于1000份，应选择一次性全部转出，具体数量限制以各销售机构规定为准。

（6）基金转换的注册登记

1）基金投资者提出的基金转换申请，在当日交易时间结束前可以撤销，交易时间结束后即不得撤销。

2）基金持有人申请基金转换成功后，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在T+1工作日为基金持有人办理相关的注册登记手续。

3）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对上述注册登记办理时间进行调整并公告。

6.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6.1办理方式

申请办理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投资者须拥有基金管理人开放式基金账户。

投资者开立基金账户后即可到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销售机构网点申请办理此项业务，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各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6.2办理时间

自2023年7月5日起正式开通，本业务的申请受理时间与本基金日常申购业务受理时间相同。

6.3办理机构

上述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办理机构适用于本基金的各基金销售机构，销售机构名单具体参见基金管理人发布的相关公告或基金管理人官网公示。 投资

者在销售机构办理相关业务时，需遵循各基金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基金管理人将根据业务发展情况，调整业务办理机构，届时将按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刊登公告或在基金管理人官网公示。

6.4定期定额投资金额

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单笔最低金额为10元（含10元），其中通过本公司的电子直销平台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单笔最低金额为10元（含10

元）。 在单笔最低金额不低于10元的前提下，各销售机构可能设置不同金额标准，具体以各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投资者可与各销售机构就本基金申请开

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约定每期固定扣款金额。

6.5扣款日期及扣款方式

投资者通过各销售机构办理本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相关流程和业务规则遵循各销售机构有关规定。 详情请咨询各销售机构的当地销售网点。

6.6定期定额投资费率的说明

若无另行公告，定期定额投资费率和计费方式与日常申购业务相同。 如有费率优惠以相关公告为准。

6.7扣款和交易确认

每期实际扣款日为基金申购申请日，并以该日（T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申购份额将在T＋1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

基金账户。 基金份额查询起始日为T＋2工作日。

6.8变更与解约

如果投资者想变更每期扣款金额和扣款日期，可提出变更申请；如果投资者想终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可提出解除申请。 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各销售

机构的相关规定。

7.基金销售机构

7.1场外销售机构

7.1.1直销机构

1、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200号中银大厦45楼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200�号中银大厦 10�楼、11�楼、26�楼、45�楼

法定代表人：章砚

电话：（021）38848999

传真：（021）50960970

联系人：高爽秋

1）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柜台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200号中银大厦10楼

客户服务电话：021-3883� 4788， 400-888-5566

电子信箱：clientservice@bocim.com

联系人：曹卿

2）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电子直销平台

本公司电子直销平台包括：

中银基金官方网站（www.bocim.com）

中银基金官方微信服务号（在微信中搜索公众号“中银基金”并选择关注）

中银基金官方APP客户端（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城搜索“中银基金” 下载安装）

客户服务电话：021-3883� 4788， 400-888-5566

电子信箱：clientservice@bocim.com

联系人：朱凯

7.1.2场外非直销机构

(1)本基金A类份额其他场外销售机构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鼎信汇金（北京）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博时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

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利得基

金销售有限公司、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创金启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宜信普泽（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南京苏宁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中植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济安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联

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泰信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攀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奕丰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雪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深圳市前海排排网基金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中信期货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

（山东）有限责任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

航证券有限公司、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

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本基金C类份额其他场外销售机构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鼎信汇金（北京）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博时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

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利得基

金销售有限公司、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创金启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宜信普泽（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南京苏宁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中植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济安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联

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泰信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攀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奕丰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雪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深圳市前海排排网基金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中信期货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

（山东）有限责任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

航证券有限公司、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

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上述销售机构名单如有变更，详见基金管理人发布的相关公告或基金管理人网站公示。

7.2场内销售机构

无。

8．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 通过指定网站、 基金销售机构网站或者营业网点披露开放日的各类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

值。 敬请投资者留意。

9.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基金份额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2、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中银卓越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银卓越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等法律文件。 投资者亦可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021-38834788� /� 400-888-5566或登陆本公司网站www.bocim.com了解相关情况。

3、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依照诚实信用、勤勉尽职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基

金投资存在本金损失的风险。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资

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最新的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了解拟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根据自身投资目的、投资

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并按照销售机构的要求完成风险承受能力与产品风险之间的匹配检验。

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银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基金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

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敬请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7月5日


